附件一
[bookmark: _GoBack]学院档案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
（一）党政公文管理类：主要包括学院各部门在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学院重要会议纪要、上级机关印发的有关学院的文件材料等。立档部门为党政办公室。
表格1 党政公文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序号
	类 目 名 称
	保 管 期 限

	1
	国教院字
	永久

	2
	相关签报批复
	永久

	3
	重要院外来文
	永久

	4
	会议纪要
	永久

	5
	院党字
	永久

	6
	院字
	永久

	7
	院纪字
	永久

	8
	部门签报
	永久

	9
	国教院函字
	永久

	10
	国教院教字
	永久

	11
	院办发/党政办发文
	30年

	12
	与上述纸质档案对应的电子档案
	永久


（二）培训教学类：主要包括教务管理、学员培训教学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具体归档范围为培训项目从前期立项到后期评估的全过程文件，档案保管内容详见《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培训教学档案管理工作实施细则》。保管期限为永久。立档部门为教务部。
表格2 培训教学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序号
	类 目 名 称
	班级类型
	保 管 期 限

	
	
	规划项目
	委托/自主项目
	

	1
	培训通知/协议*
	
	
	永久

	2
	培训手册*
	
	
	永久

	3
	执行日程*
	
	
	永久

	4
	学员名单*
	
	
	永久

	5
	学员签到表*
	
	
	永久

	6
	学员考勤表*
	
	
	永久

	7
	讲课费发放表*
	
	
	永久

	8
	教学总结*
	
	
	永久

	9
	培训评估*
	
	
	永久

	10
	学员情况登记表*
	
	
	永久

	11
	党性分析表
	
	
	永久

	12
	学员鉴定表
	
	
	永久

	13
	培训支出预决算表
	
	
	永久

	14
	教育部会签
	
	
	永久

	15
	学员论文及调研报告
	
	
	永久

	16
	开班式、结业式学员发言资料
	
	
	永久

	17
	培训简报、简讯
	
	
	永久

	18
	学员培训需求
	
	
	永久

	19
	班级合照、座谈交流会PPT或视频等多媒体材料
	
	
	永久


注：原则上凡是和培训教学相关的材料都应该存档，并提供以班名全称命名的电子档案文件夹。注“*”号为必存项。
[bookmark: _Hlk89268713]（三）财会类：详见《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立档部门为财务处。
（四）科研类：主要包括科研管理和科学研究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纵向、横向和院内科研项目从立项申报到结项完成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立档部门为科研处。
表格3 科研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序号
	专项名称
	类目名称
	保管期限

	1
	纵向课题
	1.1 课题申报通知
1.2 申请书
1.3 立项通知书
1.4 开题材料
1.5 中期检查材料
1.6 结项材料
1.7 获奖情况
	永久

	2
	横向课题
	2.1 立项协议书
2.2 中期检查材料
2.3 结项材料
2.4 其他
	永久

	3
	院内课题
	3.1 课题申报通知
3.2 申请书
3.3 评审立项材料
3.4 中期检查材料
3.5 结项材料
3.6 获奖情况
	永久

	4
	学术文库出版基金
	4.1 基金申请通知
4.2 申请书
4.3 评审资助材料
4.4 资助成果
	永久

	5
	访问研究生项目
	5.1 协议书
	30年

	
	
	5.2 学生档案
	永久

	
	
	5.3 导师档案
	30年

	6
	智库
	6.1 各个阶段的研究成果
6.2 上报部委、司局的调研咨询报告
6.3 其他相关文件
	永久

	7
	学会
	7.1 高教学会来文
7.2 办会协议书
7.3 会议通知
7.4 会议纪要
	30年



（五）基建工程类：主要包括基本建设管理和基本建设工程项目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立档部门为资产处。
表格4 基建工程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序号
	类 目 名 称
	保管期限

	1
	立项文件
	永久

	2
	建设用地、征地、拆迁文件
	永久

	3
	勘察、测绘、设计文件
	永久

	4
	招标投标、合同协议文件
	永久

	5
	开工审批文件
	永久

	6
	财务材料（估算预算材料）
	10年

	7
	建设、施工、监理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永久

	8
	施工文件
	永久

	9
	竣工图
	永久

	10
	竣工验收文件
	永久

	11
	项目结算材料
	永久



（六）出版物类：主要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中小学校长》及其增刊样刊，保管期限为永久。立档部门为教育管理杂志社。
（七）声像类：主要包括学院各项重要活动、培训教学及重要调研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照片、录音、录像以及学院宣传照、宣传片等具有宣传性质的照片、视频等声像材料。保管期限为永久。立档部门为宣传中心、信息技术部。
（八）合同类：主要指各部门以学院名义签订的除劳动、人事聘任、科研合同之外的所有民事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书（已在其他类别中归档的合同除外）。保管期限为永久。按照《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合同管理规定》（院字﹝2022﹞40号），由各合同订立部门负责立档管理，各部门将上一年度由部门负责管理的完整合同台账和合同文本，交学院档案馆。
（九）重特大事件档案，学院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专项工作类档案：主要为学院举办重大活动和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保管期限为永久。由举办活动的牵头部门或处理突发事件的牵头部门负责立档管理。

